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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群兴玩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处罚 

或监管措施及整改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群兴玩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自上市

以来，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广东群兴玩具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2023年12

月修订）》的相关规定和要求，致力于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健全内部管理

及控制制度，规范公司运营，促使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不断提高公司

治理水平。 

鉴于公司拟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事宜，为保障投资者知情权，维护投

资者利益，根据相关要求，公司对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最近五年来是否被证券监

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或处罚的情况进行了自查。现将自查情况公告如

下： 

一、公司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证券交易所采取处罚的情况 

最近五年，公司不存在被证券监管部门和证券交易所行政处罚的情况。 

二、公司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证券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及整改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证券交易所采取监管

措施及整改的情况如下： 

（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于2020年4月23日向公司出具

《关于对广东群兴玩具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2020〕51



号） 

1、存在的问题 

2019年6月至《关于对广东群兴玩具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

（〔2020〕51号）出具之日，公司原实际控制人王叁寿及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

公司资金合计28,873万元，占公司2019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32.13%。公司对上

述资金占用事项未履行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

管理办法》第二条、第十九条、第三十条以及第四十八条等规定。 

2、整改情况 

截至2021年4月28日，公司原实际控制人王叁寿及其关联方全部非经营性占

用资金本金及利息已归还至公司。此外，公司自查发现原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

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后，已全面梳理并积极健全完善了公司内部控制机制，调

整公司董事会、监事会人员、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岗位人员，进一步规范公司

治理和“三会”运作机制。 

（二）深圳证券交易所于2020年11月11日向公司出具《关于对广东群兴玩

具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当事人给予公开谴责处分的决定》 

1、存在的问题 

（1）原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 

2019年3月至《关于对广东群兴玩具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当事人给予公开谴

责处分的决定》出具之日，公司原实际控制人王叁寿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

公司资金，日最高余额为32,726.07万元，占公司2019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45.38%。 

（2）2019年度财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公司2019年度财务报告被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无法

表示意见的审计意见，涉及事项主要包括：①因公司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

导致年审会计师无法对资金占用金额的完整性、准确性及相关款项的可回收性，

收入、成本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披露的完整性等

发表意见；②因被投资单位未进行工商变更登记，导致年审会计师无法确认对



外投资事项的真实性；③因公司人员更换等原因，导致年审会计师无法对2019

年度财务报表期初余额和上年数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④公司因涉嫌信

息披露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年审会计师无法判断立案调查结果对公司

财务报表的影响程度。 

（3）业绩预告修正不及时 

2020年1月23日，公司披露业绩预告，预计2019年净利润为亏损2,500万元

至3,750万元。2020年4月30日，公司披露业绩预告修正公告，将2019年净利润

修正为亏损1.8亿元至2.2亿元。2020年6月24日，公司披露2019年年报，实际净

利润为亏损18,930万元。上述业绩预告与实际净利润差异较大，公司未在规定

期限内及时修正业绩预告。 

公司违反了《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11月修订）》第1.4条、

第2.1条、第11.3.3条，《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2015年修订）》第1.3条、第2.1.4条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2020年修订）》第1.2条、第2.1.4条的规定。 

2、整改情况 

截至2021年4月28日，公司原实际控制人王叁寿及其关联方全部非经营性占

用资金本金及利息已归还至公司。此外，公司自查发现原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

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后，已全面梳理并积极健全完善了公司内部控制机制，调

整公司董事会、监事会人员、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岗位人员，进一步规范公司

治理和“三会”运作机制，同时公司不断优化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加强内部

管理，强化合规意识，规范公司运行，建立践行良好的内部控制体系，严格按

照相关规定切实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不断提高公司信息披露质量。 

（三）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二部于2021年8月25日向公司出具《关

于对广东群兴玩具股份有限公司的监管函》（公司部监管函〔2021〕第133号） 

1、存在的问题 

公司2021年4月30日披露《2020年年度报告》显示，2020年公司实现营业收

入9,108.04万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以下

简称“扣非后净利润”）1,004.46万元。2021年6月3日，公司披露《关于2020年



年度报告及摘要的修订公告》显示，公司将2020年度酒类销售收入在营业收入

中扣除，酒类销售业务形成的利润调整为非经常性损益，调整后公司实现扣除

酒类销售收入后营业收入3,775.44万元，实现扣非后净利润-1,717.33万元，与

《2020年年度报告》差异较大。公司对营业收入扣除项目的认定不够谨慎，违

反了《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第1.4条、第2.1条以及第

14.3.1条的规定。 

2、整改情况 

公司及相关责任人高度重视监管函中指出的问题，在此后的经营管理中将

认真吸取经验教训，进一步提高公司治理和规范运作，牢固树立规范意识，严

格按照相关规定依法依规切实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不断提高公司信息披露质量，

杜绝此类情况再次发生。 

（四）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二部于2022年2月22日出具《关于对广

东群兴玩具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当事人的监管函》（公司部监管函〔2022〕第

30号） 

1、存在的问题 

2021年4月30日，公司披露《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44），对2019年财务报表进行追溯调整。调整主要原因为： 

2019年3月至2020年4月30日，公司自有资金共计32,726.07万元曾被原实际

控制人王叁寿占用，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对截至2019年12月31日王叁寿非

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本息金额按50%的比例计提信用减值损失，计提金额共

计14,056.37万元，截至2021年4月30日前述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本息均已归还，故

公司对相应历史期间报表科目涉及的信用减值损失进行冲回，由此调整相关科

目，调整主要包括：将2019年年报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调增12,355.15

万元，变动幅度为65.27%，其他应收款调增13,567.24万元，变动幅度为95.58%。  

上述行为违反了《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第1.4条、

第2.1条的规定。 

2、整改情况 



收到上述监管函后，公司高度重视，组织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和信息披露主管部门认真学习《证券法》《公司法》等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吸取教训，认真整改，严格遵守法规规定，真实、

准确、完整、及时、公平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杜绝类似问题的再次发生。 

三、公司最近五年收到的证券监管部门和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其他监管关注

及问询文件 

序号 类别 发函日期 监管部门 函件标题 

1 关注函 2024-01-19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管理二部 

《关于对广东群兴玩具股份有限公司的

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24〕第15号 

2 关注函 2021-04-21 
深圳证券交易所公

司管理部 

《关于对广东群兴玩具股份有限公司的

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21〕第183号 

3 关注函 2020-12-16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关于对广东群兴玩具股份有限公司的

关注函》中小板关注函【2020】第589号 

4 关注函 2020-04-30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关于对广东群兴玩具股份有限公司的

关注函》中小板关注函【2020】第276号 

5 关注函 2020-04-29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关于对广东群兴玩具股份有限公司的

关注函》中小板关注函【2020】第273号 

6 关注函 2020-04-21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关于对广东群兴玩具股份有限公司的

关注函》中小板关注函【2020】第238号 

7 关注函 2020-04-16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关于对广东群兴玩具股份有限公司的

关注函》中小板关注函【2020】第229号 

8 关注函 2019-11-15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关于对广东群兴玩具股份有限公司的

关注函》中小板关注函【2019】第382号 

对于上述函件，公司均按时向证券交易所提交了书面回复，除公司部关注

函〔2021〕第183号函件、中小板关注函【2020】第276号函件、中小板关注函

【2020】第273号函件、中小板关注函【2020】第238号函件涉及的相关事项收

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监管函及对公司、相关当事人给予公开谴责、责令改正的处

分决定外，公司不存在其他因上述函件涉及事项受到证券交易所其他纪律处分

的情形。 

除上述情形外，公司最近五年不存在被证券监管部门和证券交易所采取监

管措施的其他情况。 

特此公告。 

广东群兴玩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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